
 

附件五： 

 

公 告 变 更 
 

经审核，同意企业对已发布国家环保公告进行变更、撤销的申

请，特此公告，详见附录： 

附录一：生产企业名称变更 

附录二：生产企业地址变更 

附录三：国Ⅳ车（机）型型号撤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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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一： 

 

生 产 企 业 名 称 变 更  
 

1.以下机动车生产企业对名称提出变更的申请。自本公告发布

之日起，以下机动车生产企业以新名称进行达标车型的申报，这些

企业已列入“环保公告”的所有产品，生产企业名称及车型企业代

码随之更改。详见表 1-1 生产企业名称变更。 

表 1-1 生产企业名称变更 

序号 变 更 前 企 业 名 称 变 更 后 企 业 名 称 

1 河南省高远公路养护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高远公路养护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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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二： 

 

生 产 企 业 地 址 变 更  
 

1.河南省高远公路养护设备有限公司对生产企业地址提出变更

申请，经核准，同意河南省高远公路养护设备有限公司生产企业地

址由“河南省新乡市开发区新一街367号”变更为“河南省新乡市高

新技术开发区新一街367号”。 

2.潍柴动力扬州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对生产企业地址提出变

更申请，经核准，同意潍柴动力扬州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生产企

业地址由“扬州市江阳东路 438 号”变更为“扬州市春江路 218

号” 

3.重庆银翔摩托车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对生产企业地址提出变更

申请，经核准，同意重庆银翔摩托车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生产企业地

址由“重庆市渝北区科技产业园8号地(北部)”变更为“重庆市渝北

区空港经济开发区空港大道822号” 

4.哈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提出对以下9种国四阶段轻型汽油车

生产地址的变更申请，从公布之日起以下车型生产地址作相应变更，

由“哈尔滨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工业区烟台路1号”变更为“哈尔滨

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工业区烟台路1号/威海市经区海南路18号”。详

见表2-1生产地址变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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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1 生产企业地址变更 

序号 车辆型号名称 
原生产企业

地  址 

现生产企业

地  址 
发动机型号/生产厂 型式核准号 公告号

1 
HFJ1011GBD4

货车 

DA465Q/哈尔滨东安汽

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

CN QQ G4 Z2 

00400019-00 

2008 年第

13 号 

2 
HFJ1011GD4

货车 

DA465Q/哈尔滨东安汽

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

CN QQ G4 Z2 

00400018-01 

2008 年第

39 号 

3 
HFJ1020GD4

货车 

DA465Q/哈尔滨东安汽

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

CN QQ G4 Z2 

00400012-02 

2008 年第

34 号 

4 
HFJ1020GAD4

货车 

DA465Q/哈尔滨东安汽

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

CN QQ G4 Z2 

00400032-00 

2009 年第

31 号 

5 
HFJ1020GBD4

货车 

DA465Q/哈尔滨东安汽

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

CN QQ G4 Z2 

00400033-00 

2009 年第

31 号 

6 
HFJ5020XXYC4

厢式运输车 

DA465Q/哈尔滨东安汽

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

CN QQ G4 Z2 

00400061-00 

2010 年第

85 号 

7 
HFJ1020HD4

货车 

DA465Q/哈尔滨东安汽

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

CN QQ G4 Z2 

00400022-01 

2008 年第

34 号 

8 
HFJ1020HAD4

货车 

DA465Q/哈尔滨东安汽

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

CN QQ G4 Z2 

00400035-00 

2009 年第

31 号 

9 
HFJ1020HBD4

货车 

哈 尔 滨 经

济 技 术 开

发 区 综 合

工 业 区 烟

台路 1 号 

哈尔滨经济

技术开发区

综合工业区

烟台路 1号/

威海市经威

海市经区海

南路 18 号 

DA465Q/哈尔滨东安汽

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

CN QQ G4 Z2 

00400034-00 

2009 年第

31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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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三： 

 

国 Ⅳ 车 （ 机 ） 型 型 号 撤 销 
 

1.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提出对以下 2 种气体燃料点燃式

发动机环保达标核准的变更申请，经审查，现决定撤销对上述车型

第四阶段环保达标核准公告，详见表 3-1。公告发布之日起，企业不

得继续制造、销售上述被撤销机型的产品，对上述被撤销机型的产

品不得予以注册登记。 

表 3-1 

序号 发 动 机 型 号 / 企 业 型 式 核 准 号 公  告  号 

1 YC6J190N-40/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CN RJ G4 01580022-00 2011年 第 50号

2 YC6J210N-40/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CN RJ G4 01580021-00 2011年 第 50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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